中国翻译研究院2015-2016年度课题及项目申报指南

依据《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项目分为申报课题项目、招标课题项目与委托课题项目三类。现将研究院2015-2016年度申报课题项目的选题范围、资质要求、申报及结项流程和细则公布如下：
一、选题范围
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项目紧密围绕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与研究，体现中国翻译研究院的主要职能，课题项目申报选题范围主要包括：

1. 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

2. 当代中国时政文献翻译与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创新；

3. 中译外术语与文献语料、人才、信息数据库建设；

4. 地域民族特色文化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

二、申报资格
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项目可以单位或个人名义申报：

（一）课题项目申报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在相关领域具有组织实施项目的人力、专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

2. 能够提供实施课题项目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3. 有实施完成相关领域重大课题项目经历并取得前沿领先水平和影响力的成果。

（二）课题项目申报个人须符合以下条件：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 具有独立或组织实施课题项目的能力、专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 3.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 有实施完成相关领域重大课题项目经历并取得前沿领先水平和影响力的成果。

三、申报要求
1. 申报者要依据上述选题范围自主策划设计具体选题或项目。突出选题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总课题项下的子课题数量一般不得超过5个。

2. 申请材料内容主要包括：项目首席专家及其近3年来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在总体把握国内外研究前沿和动态、综合评析同类课题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体现申报者学术创新之处和可能取得的突破；课题项目预算。

3. 申报单位须加强审查把关，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和学术规范，凡有剽窃、抄袭等不正当申报行为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实，将取消参评资格；如获立项，一律撤项，5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四、申报及结项流程
1. 2015年 9-10月，申报单位或个人可登录研究院网站（www.catl.org.cn）下载《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项目申请书》，统一在电脑上填写，一式6份（含1份原件），A4纸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经申报人所在单位或申报机构审查盖章，于2015年11月30日前统一报送翻译研究院办公室。

2. 2015年12月，中国翻译研究院通过双向匿名通讯评审方式，组织课题评审专家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和初评。

3. 2016年1月，经专家委员会评审论证并由院务会批准，确定立项课题并在中国翻译研究院官网上公示一周。

4. 2016年3月初，正式签署课题研究或项目委托协议。

5. 中国翻译研究院课题研究项目自批准立项之日起，时限一般为1年。2015-2016年度申报的课题项目，课题项目实施方应于2016年12月初提交课题研究报告或项目成果。

6. 2016年12月中旬翻研院办公室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研究或项目报告进行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后，课题项目实施方对报告进行修订完善。

7. 修订后的报告经专家评审通过、院务会批准后，于2017年1月底正式结项。

8. 在课题项目结项之后，相关部门将对课题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五、资助额度
中国翻译研究院为年度课题项目提供资助。课题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其中，重大课题项目资助额度为每项30万—48万元，重点项目每项15—25万元，一般课题项目每项5—10万元。实际资助额度根据项目申报预算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结项后将按照财政部有关管理规定进行审计。

联系单位：
中国翻译研究院办公室

电话：68995924

邮箱：CATL@vip.163.com

传真：68995924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100037

